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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桑区 2025 年城区义务教育学校

招生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

进素质教育，保障教育公平，根据省教育厅等七部门《义务

教育入学“高效办成一件事”实施方案》（赣教办字〔2024〕

4 号）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全省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

动（2025）的通知》（赣教基字〔2025〕8 号）《九江市

2025 中小学招生工作实施意见》（九中招委字〔2025〕1 号）

要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线上报名时间

“小升初”“幼升小”及转学生信息采集时间：2025 年

8 月 5 日至 8 月 17 日。

二、招生对象

1. 一年级：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前（含 8 月 31 日）出

生，年满 6 周岁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

2. 七年级：符合在城区初中入学条件的 2025 年小学毕

业生。

3.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非起始年级符合转学条件的

转入生。

三、义务教育入学要求

1. 2025 年秋季学期，柴桑区城区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

学继续使用“柴桑区义务教育智慧入学数字平台”（以下简



2

称“入学平台”），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由其

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通过赣服通“高效办成一件事”专区

“入学平台”进行义务教育入学信息采集及学位安排。

2. 合法常住固定住所证件必须为房产证或不动产权证，

且权证性质及用途为住宅，认定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购房合同需要通过住建部门备案登记且产权性质及用途

为住宅）。非住宅房如商业用房、工业用房、办公用房、阁

楼、地下室、车库等，原则上不能作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入

学的依据。多人持有的房权份额，其法定监护人和学生本人

房屋产权份额须高于 51%（含 51%）。

一套城区房产在 4 年之内（计算时间以适龄儿童少年入

学当年 6 月 30 日为限）只作为一个家庭适龄儿童、少年在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入学的依据；3 年之内另一个家庭再次以

该套房产作为公办义务教育入学依据的适龄儿童、少年，由

区教体局统筹安排义务教育学位。

3. 对符合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公安英烈和因公牺牲

伤残公安民警子女、司法行政机关人民警察英烈和因公牺牲

伤残人民警察子女、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人员子女、重点招

商引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子女等各类优待对象，按照国家、

省市和区政府有关政策要求执行落实。

4. 重点项目拆迁户子女在入学方面按区政府有关规定

或会议纪要精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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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层次人才子女入学按照《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

高层次人才子女教育保障办法（试行）>的通知》（柴教体

发〔2022〕96 号）有关规定执行。为落实区委人才工作要求，

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提升与江西师大合作办学水平，在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柴桑区实验学校（小学部）（以下简称“师

大附小”）和江西师范大学附属柴桑区实验学校（初中部）

（以下简称“师大附中”）空余学位中按一定比例明确招生

计划数，可吸收在我区从业的高层次人才子女到师大附小或

师大附中就读，凡报名人数不超过计划数的全部接收，报名

人数超过计划数的则实行电脑摇号安排入学。

6. 为促进师大附中、师大附小协调融合发展，在确保

满足师大附中学区学位并还有空余学位时，由师大附小推荐

10 名优秀毕业生到师大附中就读。

7. 为积极推进“一县一品”足球事业发展，进一步提升

我区中小学校足球运动水平，师大附中 2025 年秋季开办“小

升初”足球特色班，招收对象为柴桑区域内具有足球特长的

应届小学毕业生，计划招生 50 人。

8. 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

学校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小学入学原则上安排到师大附小

就读，初中入学由区教体局统筹安排。

9. 由于区一小、区三小、区四小学位紧张，三所学校

不接收非政策性范围内的任何转学生。城区小学、初中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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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原则上由区教体局根据城区小学、初中空余学位情况统

筹安排入学。

四、有关规定

(一)严格落实学籍管理规定。要严格执行《江西省中

小学生学籍管理办法（修订）》（赣教规定〔2022〕8 号），

督促指导所在学校在春、秋季开学后定期核查学生入学、返

学情况，规范办理学籍异动、流转等业务，确保“人籍一致”。

(二)全面实行公民同招。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公民同

招”全覆盖，继续把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纳入全区统一管

理，在审批区域内招生，优先满足辖区内学生入学需求。凡

报名人数不超过招生计划的，直接全部录取；报名人数超过

招生计划的，在有关部门监督下，实行电脑随机录取。愿意

到民办初中学校就读的学生，须携带经学生与家长共同签名

的就读申请书到民办学校报名，由民办学校审核汇总后，按

教育行政部门核定的招生计划在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向区教

体局上报拟录名单，区教体局审定并办理录取手续。学生一

经录取，不再参加公办学校划片入学安排。

(三)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入学安排。乡镇中、小学新生

应在户籍及居住地就近入学就读，户籍和居住地在城区内的

中、小学新生，可根据家庭合法常住居住地段就近到城区公

办中、小学入学就读。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新生也可以根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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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学生意愿到民办中、小学就读，但民办义务教育学校不

得突破招生计划。

(四)严格规范招生秩序。城区义务教育学校须严格按

照学区划分要求实施招生。具有城区户籍或合法常住固定住

所的适龄儿童、少年原则上不得跨学区就读。片区内登记报

名人数超过学校招生计划或学校实际办学承载能力的，按照

《九江市柴桑区公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顺位排序办法

(试行)》录取。

(五)全面落实班额标准。认真落实标准班额要求，义

务教育学校一律不得有超大班额、起始年级不得新增大班额。

五、工作要求

(一)推进“阳光招生”。积极做好宣传引导，多形式、

多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和解读服务工作，建立健全信息发布机

制、公布举报电话，畅通举报申诉受理渠道。

(二)落实均衡分班。所有招生学校要严格按照规定的招

生范围、招生计划、招生时间、招生方式进行统一管理，不

得以各类考试、竞赛、培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

不得通过考试分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新组建加强班、尖子班、升

学班等。

(三)严肃执纪问责。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事关教育公平

大计，事关社会稳定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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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督，严肃招生纪律。招生机构和招生工作人员要严格

执行招生政策，自觉遵守招生纪律，守牢廉洁自律底线，坚

决抵制不正之风。区教体局将适时开展逐校排查，及时纠正

和严肃查处各种违规违纪招生行为；将招生入学工作纳入责

任督学日常督导范围，适时对招生入学政策落实情况开展督

导；健全违规招生查处和责任追究机制，对招生工作把关不

严、监管不力、违规建立学籍的行为，依规依纪追究有关单

位及当事人、责任人的责任；完善违纪举报和申诉受理机制，

加强对中考、综合素质评价和招生录取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

查，严肃查处违规违纪行为。

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柴桑区教育体育局。

附：柴桑区城区学区范围及示意图

九江市柴桑区教育体育局

2025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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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柴桑区城区学区范围及示意图

一、城区小学

（一）学区范围

1．柴桑区第一小学：以沿河北路与庐山北路交汇处为

起点，向北至渊明大道，左转沿渊明大道至柴桑路，右转向

北至江州大道，左转向西至鸿宾三支巷（沙河路南延伸线），

左转向南至渊明大道，右转向西至柳林路，左转向南与沙河

河段交汇，左转沿河段向东延伸至双瑞路，右转至庐山西路，

左转向东至柴桑路，左转向北至沿河北路，右转向东至学区

范围起点位置合围区域。

2．柴桑区第二小学：以庐山南路与庐山西路交汇处为

起点，向西至程河路，右转向北至沿河北路，左转向西至柴

桑路，左转向南至庐山西路，右转向西至双瑞路，左转至柳

林路，左转向南至柴桑路，右转至庐山南路，左转向东至学

区范围起点位置（不含冷水村 8 组地段）合围区域。

3．柴桑区第三小学：以沿河北路与南山路交汇处为起

点，向北沿南山路延伸至芦竹路东延伸线，左转向西至八里

湖大道，左转向南接柴桑路至渊明大道，左转向东至庐山北

路，右转向南至沿河北路，左转向东至学区范围起点位置合

围区域。

4．柴桑区第四小学：南面以高铁大道为界，以高铁大

道东延伸线与柴桑路交汇处为起点，向北至柳林路，左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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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再向北沿柳林路至双瑞路，向北至沙河河段，左转沿河段

向西至柳林路，右转向北至渊明大道，右转向东至鸿宾三支

巷（沙河路南延伸线），左转向北至江州大道，右转向东至

八里湖大道，左转向北至水葵路，左转向西至沙河路，沿线

以西的城区辖区范围（不含狮子街道、城门街道辖区）。

5. 江西师范大学附属柴桑区实验学校（小学部）（柴

桑区第五小学）：以快速路与庐泉路交汇处沿快速路向西延

伸线为界以北的城区辖区范围；北面以高铁大道及东延伸线

为界以南的城区辖区范围；东面以快速路与庐泉路交汇处为

起点，向北至凤凰路，左转向西至庐山南路（含庐山南路以

北的冷水村 8 组地段、庐山南路以南的东面阳光家园 3 期和

世鼎花园小区），左转向西至柴桑路，右转向北接高铁大道

东延伸线，沿线以西的城区辖区范围（不含狮子街道辖区）。

6. 柴桑区第六小学

以快速路与庐泉路交汇处沿快速路向西延伸线为界以

南的城区辖区范围；以快速路与庐泉路交汇处为起点，向北

至凤凰路，左转向西至庐山南路，右转向东至庐山西路（不

含阳光家园 3 期和世鼎花园），左转向西至程河路，右转向

北至沿河北路，右转向东至南山路，左转向北至江州大道，

沿线以东的城区辖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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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城区小学一年级划片招生示意图

二、城区初中

（一）学区范围

1．江西师范大学附属柴桑区实验学校（初中部）（柴

桑区第一中学校区）：以江州大道与贤母路交汇处为起点，

向北至芦竹路，左转向西至八里湖大道，左转向南至水葵路，

右转向西至沙河路，左转向南至江州大道，左转向东至学区

范围起点位置合围区域 。

2. 柴桑区第二中学：以贤母园与贤母路交汇处为起点，

向北至芦竹路，右转向东以芦竹路东延伸线为界以南的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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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范围；以贤母园与贤母路交汇处为起点，向东南沿贤母

园边界线一直延伸至塔南路与贤母园交汇处（渊明山庄），

向南沿塔南路至庐山西路，左转向东至甘泉路，右转向南沿

石门村 9 组地段北边界线（含周家塘、余家村、916 宿舍、

原织布厂宿舍）至岳师街道西边界，左转向南至庐山南路顺

达汽修厂处，右转向西至柴桑路，右转向北至高铁大道东延

伸线，左转向西沿线以东的城区辖区范围。

3. 柴桑区第三中学：以贤母园与贤母路交汇处为起点，

向北至江州大道，左转向西至沙河路，右转向北沿线以西的

城区辖区范围；以贤母园与贤母路交汇处为起点，向东南沿

贤母园边界线一直延伸至塔南路与贤母园交汇处（渊明山

庄），向南沿塔南路至庐山西路，左转向东至甘泉路，右转

向南沿石门村 9 组地段北边界线至岳师街道西边界，左转向

南至庐山南路顺达汽修厂处，右转向西至柴桑路，右转向北

至高铁大道东延伸线，左转向西沿线以西的城区辖区范围

（不含狮子街道、城门街道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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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城区初中一年级划片招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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